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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真菌霉素为真菌性毒素，广泛见于多种农产品；给健康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木薯

和木薯产品中最常出现的真菌霉素为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主要由黄曲

霉菌、寄生曲霉和小菌核曲霉产生；赭曲霉毒素主要由疣梗青霉、赭曲霉以及炭黑曲霉

以及黑曲霉产生。黄曲霉毒素为已知毒性最强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化合物。视受影响

物种，真菌霉素可成为肾毒素、肝毒素、免疫毒素、神经毒素、致畸因子或致癌因子，

但毒性主要作用于肝脏。农产品中常见的主要黄曲霉毒素类型为 B1、B2、G1 和 G2，其

中 B1 毒性最强。赭曲霉毒素可能造成肾中毒、畸形、免疫抑制和癌症等后果，视受影响

物种而有所不同。赭曲霉毒素是最强效的肾脏致癌因子，极低剂量就会诱发大鼠癌症。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黄曲霉毒素界定为人类致癌因子（第 1 组），赭曲霉毒素

为潜在人类致癌因子（第 2B 组）。 

能够产生真菌霉素的主要菌种在各个区域也不尽相同。真菌可见于土壤和灰尘、栽

培作物残茬、加工或储藏设施中的木薯和木薯产品中；在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小规模或

大规模种植木薯的区域，此类真菌通常与木薯和木薯产品的收获前和/或收获后污染有关

。  

收获前真菌感染和繁殖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主导环境和气候因素，每个年份以及

每个区域都各有不同。此外还收到接种物以及种植方式影响。收获时根系受损，或因啮

齿类动物、害虫及其他生物体受损也会影响污染的严重程度。良好农业规范和良好生产

规范可在降低污染程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储藏时间也会影响真菌霉素的产生；正如《

预防和减少谷物中真菌霉素污染操作规范》（CXC 51-2003）1所述，储藏谷物中发生收

获后真菌污染和滋生的风险会显著增加。 

木薯品种和品系繁多。可食用木薯分为两类：甜木薯和苦木薯，视氰甙水平而定。

如《预防和减少木薯和木薯产品中氢氰酸污染操作规范》（CXC 73-2013）所述，苦木薯

品种氢氰酸含量较高（≥100mg/kg），甜木薯氢氰酸含量较低（≤50mg/kg）2。木薯根

茎的加工和食用有多种方式，各个国家可能有所差别；然而，加工木薯根茎的主要目的

都是降低氢氰酸含量。供人类食用和动物饲料用的木薯和木薯产品存在某些真菌霉素并

不鲜见。因此，对于可能会为真菌污染和真菌霉素累积创造各种条件的产品和过程要加

以细致监督。 

本操作规范为各国提供科学信息，支持采取行动减少和预防木薯和木薯产品中的真

菌霉素污染。 

本操作规范的效果将取决于各国的监管机构、推广宣传部门、农民、生产者、加工

商、分销商以及食品企业所有者是否考虑规范的一般性原则以及良好农业规范和良好生

产规范的范例。此外，还应当审查其他的本地作物、气候和农艺条件，为这些操作的实

施创造条件。本操作规范预计将适用于所有木薯和木薯产品，具体涉及人类膳食摄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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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以及国际贸易。 

本操作规范介绍了减少木薯和木薯产品中各类真菌霉素的一般性原则。此外，也可

以本操作规范为基础，面向农民、农业工人、加工商、制造商和分销商提供培训和教育

。 

2. 范 围 

本操作规范涵盖供人类食用的木薯和木薯产品，旨在为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农民、

生产者、制造商、分销商和其他相关机构提供信息和指导，支持预防和减少木薯和木薯

产品中的真菌霉素污染。本规范包括：良好农业规范、良好生产规范、良好储存规范和

良好分销规范。 

3. 适用于种植前阶段的建议操作 

地点选择 

木薯不宜在河谷种植，以免受到积水和洪涝影响。水可以传播真菌接种物。相邻季

节的作物轮种要尽可能确保进行适当的规划。这样安排有助于减少农田中的接种物，农

田中的收获后废弃物可能会藏匿产毒真菌孢子。某些作物（例如花生、玉米和甘蔗）容

易感染部分产毒真菌菌种，因而此类作物的轮种需要监督和评价。轮作作物应选择对产

毒真菌易感性较低的作物，减少接种物的交叉污染。 

农田清理和准备 

选择适当的种植地点后，应清理土地，妥善处理废弃物，避免木薯根茎受到已感染

杂草和其他作物接种物的污染。土壤应使用干净（消毒）和适当的农具和设备翻松，减

少木薯根茎的应激。这对于根茎生长和成熟阶段尤为重要，也有利于促进健康的根茎发

育。鼓励农民采用良好农业规范。 

木薯品种和种子选择 

选择和使用健康、无虫无病的木薯块茎对于良好的种植非常重要。选择木薯品种时，

应考虑抵御真菌和其他植物病原菌的能力。应种植未受真菌污染的木薯插枝。 

4. 适用于种植和收获前阶段的建议操作 

4.1 种植 

为避免真菌繁殖，应种植未受感染（无枯斑）的种茎。可以采用已知能够预防腐烂

的种植方法，包括将木薯插枝垂直放置的垂直种植法，尤其是在雨季。  

此外，种植材料可蘸取杀菌剂/杀虫剂/营养剂溶液，减少土壤病原菌，建议作为种植

前处理措施。种植桩应按标签说明，在预防性杀菌剂/杀虫剂/营养剂溶液中浸浴 5 分钟。

田间种植前，浸浴后的种植桩在干燥后应放置在阴凉通风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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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建议在前一年种植过花生、玉米、甘蔗或其他易感作物的任何

地点种植木薯，否则需要确保土壤未受到黄曲霉、赭曲霉或其他相关菌种污染。  

4.2 杂草控制 

部分杂草可藏匿产毒真菌，争夺水分、光照和营养物，抑制木薯植株发育。杂草控

制可采用人工或机械方法；也可以使用经过批准的除草剂。 

建议田里一旦出现杂草，便可使用苗后除草剂。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在种植之前使

用苗后除草剂，尽可能减少杂草生长。小规模农田可使用锄头和短刀清除杂草，但要注

意防止木薯植物受到机械损伤。需要注意的是，控制杂草需要进行适当的土地整理，至

少在头 3 个月。 

4.3 使用农药 

可使用合格农药减少昆虫侵害以及土壤中或作物上的真菌感染。可借助天气模型规

划出最适合的农药类型和施药时间。使用农药时，用户应遵守所有的标签要求，确保安

全适当使用。如有必要，要确保能够获取批准使用的农用化学品。 

4.4 灌溉 

灌溉时要均匀，以确保田间的所有作物均能获得充足的水分。某些种植条件下，灌

溉是减少作物应激的有效方法。根系成熟阶段过量灌溉会为真菌感染创造有利条件，因

此在扬花期和根系成熟期应避免喷灌。 

5. 适用于收获阶段的建议操作 

5.1 收获 

收获时应做好充分的计划，以便保持质量，避免作物浪费和腐烂。收割的块茎大小

应根据市场需求确定。 

木薯收获时应确保土壤较为松软，不会过于板结，这样易于从块根上去除泥土，避

免去皮时出现真菌污染。 

然而，为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在不同的气候季节收获木薯块根。应采取必要措施，

避免或减少对于收获木薯块根的破坏，尤其是在硬质土壤环境下，避免破坏后真菌增生。  

5.2 运输工具 

用于在田间收集木薯块根并运至加工储存设施的容器和运输工具（如卡车）应避免

对块根造成机械损坏，应充分清洁、消毒和干燥。 

5.3 贮藏条件 

在加工步骤之前，由于块根水活性仍然很高，适于细菌繁殖，因而应避免将木薯块

根暴露在日晒、高温、机械破坏或其他可能造成真菌污染的条件之下。食品水活性（aw）

通常定义为未与食物分子结合，可促进细菌、酵母和真菌生长的水。从收获到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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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渐进过程应认真计划，确保块根不会长期储存。在不采取加强储存方法的条件下，

理想的储存时间为 2-3 天。 

木薯块根应置于适当的储存室中。鲜木薯块根的加强储存方法，例如低温储存结合

灭真菌剂处理或蜡封，可将鲜食块根的货架期延长 2-6 周。此种做法适用于储存或出口大

量块根。负担得起专用设备且具备必要技术能力的食品企业可采用改良储存方法对鲜食

块根进行保鲜储存。 

6. 适用于收获后阶段的建议操作 

6.1 木薯产品 

木薯块根可加工成多种发酵或非发酵类木薯产品。这些产品用途广泛，包括供人类

食用，各个区域的具体用途有所区别。各类产品的加工步骤各异，可见《预防和减少木

薯和木薯产品中氢氰酸污染操作规范》（CXC 73-2013）2。这里的方法是提及可能影响

真菌污染的若干步骤，但不针对于某个特定的产品类型（产品类型见图 1）。应确保在收

到木薯块茎原料 8-12 小时内开始加工，以期避免变质。 

 

图 1：木薯产品流程图。 

6.1.1 清洗 

收获后，若要对木薯块茎立即加工，则应进行清洗，去除表面泥土，清除产毒性真

菌菌种的接种物。水源也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清洗时应使用饮用水，或经处理后适

于既定用途的水源，避免潜在污染。适当的清洗非常重要，有助于确保清除掉块根上各

个部位的沙子和泥土，尤其是凹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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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去皮 

清洗后，应立即对去皮木薯块根进行加工，不得在未加工的情况下进行储存。去皮

可以使用刀具手工操作，也可以机械操作。去皮的目的是去除木薯块根外部不可食用的

部分。去皮应在清洁环境中操作，不得在储存其他作物的区域操作，否则其他作物可能

成为木薯的污染源。 

6.1.3 蒸煮 

对于甜木薯品种，建议在去皮清洗后立即煮制或蒸制。高温可以杀灭真菌。否则，

应立即采取适当措施预防真菌再次污染。 

6.2 缩小尺寸：磨碎、制浆、切片或切条 

若清洗后木薯块根的进一步加工需要缩小尺寸，不论需加工的块根尺寸、木薯品种

或可用设备类型如何，均须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此种单位加工不会造成真菌污染。  

木薯片或木薯条在田间或加工设施干燥时，应使用清洁、干燥、抬升高度的平台，

与垃圾堆放场等可能污染源保持适当距离。若采用晾晒，则应抬高平台，确保良好卫生

操作。 

若木薯条或木薯片采用人工干燥，则应保持干燥器温度恒定，确保木薯和木薯产品

在适当时间达到可接受的水分含量，防止霉菌增生。 

该阶段操作不卫生可能会滋生真菌接种物。各个加工步骤均应确保环境和所有使用

工具干净。 

6.2.1 发酵 

木薯块根发酵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去除氰化物，增加风味，提高产品稳定性。发酵

过程中使用的所有容器和设备应全程保持干净，确保不会成为接种物的天然来源。发酵

通常需要 2 至 5 天。 

6.2.2 脱水 

这个过程是要去除掉磨碎木薯块根的水分，通常采取挤压方法。脱水过程一般不超

过 2 天。可在发酵前或发酵后进行脱水。脱水应达到最佳标准，并应注意不要使用被污染

的处理材料，例如被污染的包装袋，可能成为真菌接种物的来源。应使用食品级包装袋。

包装袋应经常进行充分的清洁和消毒。 

6.3 破饼/制粒  

这个过程是将木薯饼放入磨碎器将其制成颗粒。湿饼可过筛去除大块。若没有磨碎

器，最常食用的是手动筛子将薯饼磨碎，同时过滤颗粒。磨碎器应保持清洁，装有薯饼

或颗粒的包装袋不应置于脏污表面（例如地板）。应使用清洁容器盛放湿颗粒，确保产

品不被污染。盛放薯饼应使用清洁的盆、碗或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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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干燥 

木薯应干燥至可接受的湿度，防止真菌滋生，以及产生真菌霉素。细菌负荷量高可

能是因为干燥台面和材料不干净，因此必须要注意台面清洁。薯粒或薯条应在干燥台面

均匀平铺，不得堆放过多，以免阻碍空气流通。干燥平台应抬高放置，防止灰尘、动物

和害虫等污染。未充分干燥的薯粒应在通风房间内平铺展开，直至达到干燥标准。干燥

平台和材料应保持清洁。 

6.5 碾磨  

对环境要进行监测，防止灰尘交叉污染。干燥后的薯粉应保存在清洁防水的容器之

中。碾磨机器使用后应进行清洁和干燥。 

6.6 过筛 

深加工步骤使用的细筛应妥善保存，在使用前用饮用水清洁并完全晾干。  

6.7 煎制 

Gari 等其他发酵类木薯产品应使用高温煎制，抑制真菌繁殖。 

7. 贮 藏 

在放入材料前，贮藏设施应充分清洁，可使用合格杀真菌剂和农药进行消毒，去除

灰尘、真菌孢子、作物残留、动物和昆虫粪便、土壤、昆虫以及杂质（例如石头、金属

和碎玻璃。及其他污染源）。用于贮藏木薯和木薯产品的棚、仓、桶和其他建筑材料应

保持干燥，通风良好。地下水污染、湿气凝结、降雨、鼠类进入以及昆虫滋生都可能使

木薯产品更易受到真菌感染。理想情况下，贮藏区域应避免较大的温度波动。温度和湿

度需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监督和控制。 

包装的木薯和木薯产品应储存在干燥凉爽的条件下。避免直接接触地板或墙壁。  

确定批次的含水量，如有必要，在贮藏之前将产品干燥至建议的适当含水量。真菌

滋生与 aw 密切相关；aw 小于 0.60 会抑制真菌滋生。此外，可提供根据各区域环境状况

制定的安全贮藏指南。 

8. 包 装 

木薯产品包装前应检测含水量，主要是薯粉和薯粒形式，避免将利于微生物生长的

产品置入包装。木薯和木薯产品包装应采用食品级材料。包装所用材料在包装和封装时

不得吸收水分。如有必要，可食用真空或气调包装技术。 

9. 运 输 

运输容器，包括卡车、铁路车辆、帆船和轮船等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不得携带

过往作物的灰尘、可见真菌滋生物、发霉气味、昆虫，以及能够导致木薯和木薯产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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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货物中霉菌毒素水平提高的污染材料。运输容器在使用和再次使用之前，应酌情使

用适当的物质清洁并消毒，适用于运输目标货物，确保不会引发异味、败味，或污染木

薯和木薯产品。卸货后，运输容器应清空所有货物，酌情清洁。 

木薯和木薯产品货物应使用有遮盖或密封的容器或防水油布做好防护，避免湿度增

加。减少温度波动以及可能导致木薯和木薯产品表现水分凝结的其他措施，进而造成局

部湿度增加，利于真菌生长和霉菌形成。 

运输过程中应使用防虫容器，避免虫害侵扰。 

10. 产品信息和消费者意识 

包装上应提供木薯和木薯产品的具体储存说明，确保产品不会被置于不当条件下，

因而可能刺激真菌生长和污染。产品打开包装前（即保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好的地方）

和打开包装后的储存说明应字迹清晰，表述明确，以便保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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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03。《预防和减少谷物中真菌霉素污染操作规范》。食品法典操作规范，No. CXC 51-2003。

食品法典委员会。罗马。  

2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2013。《预防和减少木薯和木薯产品中氢氰酸污染操作规范》。食品法典操作规范， 

No. CXC 73-2013。食品法典委员会。罗马。 

                                                 


